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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部分股份解除标记及被冻结和标记 

之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 A 栋 41

层） 

 

 

二〇二四年八月 



 

声  明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来源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集团”或“发行人”） 

重要子公司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股份”）对外公

布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

份解除标记及被冻结和标记的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发行人向中航证券提供的资料。中航证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

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

以作为中航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

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中航证券作为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债券简称：“20杉杉01”，债券代码：175546.SH）的债券受

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重大

事项报告如下： 

一、 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9年 12月 11日，发行人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批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宜。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20〕759 号”文件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

值不超过 20 亿元（含）的公司债券。发行人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规模为 9.5 亿元的“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20 杉杉 01”）。 

二、债券的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人民币9.5亿元。 

债券余额：人民币4.67亿元。 

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 

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不超过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票面年利率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6.98%。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

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加/减调整基点，在债券存

续期限最后2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最后2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

利率不变。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5年每年的12月10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3年

每年的12月10日。以上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5年12月10日；如投资者行使

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2023年12月10日。以上

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三、重大事项提示 

杉杉股份于2024年8月15日公告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标记及被冻结和标记的公



 

告》，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

有限公司（下称“杉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38,227,5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50%。 

⚫杉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解除司法标记股份数为

51,396,712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52%，占公司总股本的

2.28%；本次被司法冻结的股份数为48,293,254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4.24%，占公司总股本的2.14%；本次被司法标记的股

份数为104,941,468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22%，占公司总

股本的4.66%；本次被轮候冻结的股份数为174,048,274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5.29%，占公司总股本的7.72%。 

⚫前述解除司法标记、司法冻结/标记、轮候冻结后，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司法冻结 / 标记的股份数为

321,027,479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8.20%，占公司总股本

的14.24%；累计被轮候冻结的股份数为183,202,550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16.10%，占公司总股本的8.13%。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杉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杉杉控股有

限公司（下称“杉杉控股”）、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下

称“鄞州捷伦”）、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朋泽贸易”）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发生解除司法标记，被司法

标记、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等情况，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股份解除司法标记情况 



 

 

二、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标记、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被司法标记的相关说明：案件所涉债权额及执行费用

716,131,334元，法院需要冻结的股票数量为104,941,468股。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标记情况 



 

前述股份解除标记、被冻结/标记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累计被冻结/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注：“累计被冻结数量”未包含轮候冻结数量。本次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后，

杉杉控股累计被轮候冻结的持股数量为87,621,982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21.34%，占公司总股本的3.89%；杉杉集团累计被轮候冻结的持股数量为95,580,568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2.22%，占公司总股本的4.24%。 

四、其他说明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正与相关方进行积极沟通以降低冻结比例，

后续如有相关进展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作为“20杉杉01”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

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者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在获

悉相关事项后，根据相关规定或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近期，“20杉杉01”发行人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其主要子公司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企

业涉及舆情较多。此前，受托管理人中航证券已于2023年12月披露

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2024



 

年6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重大事项

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2024年6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重要子公司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之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2024年7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办理股份质押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于2024年7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部

分股份被冻结和标记的公告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2024年

7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跟踪评级之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等临时受托管理报告、于2024年8月披露

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重大事项之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

系人。 

联系人：孙宏菁 

联系电话：010-59562461 

 

（以下无正文）  




